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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浦城执法〔2023〕36 号

关于印发《浦东城管执法局关于落实安全工作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室，生态环境（水务）执法支队，交通执法支队，规

划土地执法大队，信息指挥中心，案件管理中心（教育培训中心），

督察大队，市容城建执法大队，房屋管理执法大队，各街镇（管

委会）中队：

现将《浦东城管执法局关于落实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2023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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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城管执法局关于落实安全工作的
实施意见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重要精神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、市委市政府、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

结合浦东城管综合执法职能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问题导向、树立底线思维，

围绕城管执法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以强有力的执法，推动安

全监管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，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，有效提升

城市安全韧性，为新区全面推进现代化引领区建设，实现高质量

发展贡献城管力量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紧紧围绕区局年度重点工作，充分发挥浦东城管综合执法体

制优势，不断调优完善管执联动机制保障，以深化监管手段创新，

强化重点环节治理，优化机制运行保障，固化经验亮点推广为着

力点，健全完善城管执法领域涉及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落实的长效

保障机制。

三、组织架构

成立局安全生产执法监管领导小组，由局长张立新同志为组

长，副局长奚帼华、邓志华、袁星超同志为副组长，各专业支（大）

队负责人为组员的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。由勤务监督处具体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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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执法安全工作的统筹、协调、推进。各相关专业支（大）队要

对照成立工作推进小组，遵循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的工作要

求，强化组织保障和责任落实。

四、工作任务及责任

经对我局综合执法职能的权限及执法事项梳理，在安全生产

工作领域的执法检查职责主要涉及交通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、城

镇燃气安全、建筑施工安全、房屋建筑及户外空间安全等六大领

域。

（一）交通安全领域。主要涉及道路及水上交通安全。针对

危险品运输、超限运输、道路旅客运输、场站管理、水路客运行

业、港口码头等方面开展执法检查。牵头单位：交通执法支队。

（二）生态环境安全领域。主要涉及生态环境及水利安全。

针对危废贮存、转移、处置等环节的监管，辐射源及射线产生装

置贮存、使用、销售和生产等环节的监管，一类污染物排放企业

及危化品仓储企业环保应急预案及设施设备运行监管，防汛墙及

海塘安全等方面开展执法检查。牵头单位：生态环境执法支队。

（三）城镇燃气及油气管道安全领域。主要涉及城镇燃气及

油气管道安全。针对燃气使用，燃气生产、储存、运输，燃气设

施保护，石油天然气管道安全监管等方面开展执法检查。牵头单

位：市容城建执法大队。

（四）建筑施工安全领域。主要涉及建筑工地、市政建设项

目等施工现场，涉及城管执法领域的安全生产隐患监管。针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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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施工安全领域涉及安全生产监管方面的职责，开展执法检查。

牵头单位：市容城建执法大队。

（五）房屋建筑安全领域。主要涉及城管执法领域内的违法

搭建、擅自改变房屋承重结构所衍生的房屋建筑安全的执法检查

事项。针对房屋建筑领域涉及安全生产监管方面的职责，开展执

法检查。牵头单位：房屋管理执法大队。

（六）户外空间安全领域。主要涉及对违规设置户外广告设

施开展安全隐患检查工作，针对户外空间安全领域涉及安全生产

监管方面的职责，开展执法检查。牵头单位：市容城建执法大队。

五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开展“分类分级”监管。对交通安全领域、生态环境

安全领域、城镇燃气及油气管道领域等与“安全”直接关联的执

法监管对象，各相关单位根据“分类分级”执法检查的要求，认

真开展执法监管。

（二）完善处置机制。对涉及“安全”的信访投诉件，应建

立顺畅高效的信息处置流转机制，第一时间至现场调查核实，严

格实施处罚。尤其是要重点聚焦关注涉及“两客一危”、港口码

头、危废监管、一类污染物排放、城镇燃气、油气管道等危害公

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行为，加大执法处罚力度。

（三）强化管执联动。要树立大安全意识构建大安全格局，

推动执法监管工作关口前移，进一步健全执管联动机制，加强信

息沟通，积极配合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工作。对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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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转发的安全隐患信息，应快速规范高效地开展配合查处

工作，确保执管联动同轴运转、同向发力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要提升政治站位，筑牢底线思维。各单位要强化组织

领导，树立忧患意识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；单位主要领导要

坚持亲自抓、亲自管，真正扛起第一责任，消除安全隐患，不断

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，确保安

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要优化执法方式，提高执法检查效能。各单位要坚持

常规执法与安全检查相结合、查违法行为与查安全隐患相结合、

绩效考核与安全工作成效相结合。要强化问题导向，推动靶向施

策，建立完善分析研判机制，推进严查促改常态长效。要强化请

示报告制度的落实，工作中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，第一时间上报

局安全生产执法监管领导小组，严防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要强化队伍建设，提升队员法治素养。各单位要深入

推进执法规范养成，将执法规范化的理念贯穿到每一项执法活动

和每一个执法环节中去，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，坚持依法行政、

文明执法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
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3年5月18日印发

(共印 51 份)


